
海 口 市 龙 华 区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局
海龙审批复〔2023〕104 号

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关于海口市春笋幼儿园 2021 年度

综合年度核验结果的批复

海口市春笋幼儿园：

根据你园提交的 2021 年度民办学校综合年度核验申请材

料，我局委托第三方机构随机抽取专家库教育教学、卫生保健、

消防、审计等专家对你单位进行评审。经审核，你园存在下列

问题：

一、实地核查量化打分结果为 40 分，不及格。园所设施设

备少，投放不便于幼儿使用和取放；教玩具、图书数量种类少，

不能满足幼儿探究需要；各项资料不健全；教学目标及各项活

动开展，没有基于幼儿的实际水平需要开展；师资配备，未按

国家要求；传染病培训落实不到位；未开展幼儿生长发育监测

工作；体格锻炼未具体落实，户外活动不足 2 小时；有卫生保

健制度，但没有具体落实操作，没有做好规范记录。

二、未提交教职工的任职资格证书，无法核实教职工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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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任职条件；提交 4 个工作人员的《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

证明书》，工作单位是其他幼儿园。根据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

（教育部令第 39 号）第三十九条：幼儿园教职工应当贯彻国家

教育方针，具有良好品德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尊重和爱护幼儿，

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应的文化和专业素养，为人师表，

忠于职责，身心健康。幼儿园教职工患传染病期间暂停在幼儿

园的工作。有犯罪、吸毒记录和精神病史者不得在幼儿园工作。

第四十一条：幼儿园教师必须具有《教师资格条例》规定的幼

儿园教师资格，并符合本规程第三十九条规定。第四十二条：

幼儿园保育员应当符合本规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并应当具备高

中毕业以上学历，受过幼儿保育职业培训。根据《海南省幼儿

园办园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（琼教基〔2014〕91 号）关于人员

资格的规定：幼儿园工作人员应热爱幼教事业，热爱幼儿，有

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身体健康，能胜任本职工作并忠于职守。园

长、教师、保育员、卫生保健人员、食品卫生管理人员必须具

备国家和我省规定的相应资格。2.幼儿园教师要具有幼儿园教

师资格证书。4.保育员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，并持有省级

以上专业培训合格证书。5.财会人员、食品从业人员等技术、

技能岗位后勤人员应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持证上岗。6.幼

儿园所有工作人员应取得《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》,

并定期进行体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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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未办理房屋租赁证，不符合《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》

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6 号）第十四条规定“房屋租赁合同

订立后三十日内，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直辖

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（房地产）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

记备案。房屋租赁当事人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办理房屋租赁登记

备案”；不符合《海口市房屋租赁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“房

屋出租人应当自房屋租赁合同签订、变更、终止之日起三十日

内，自行或者委托他人到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房屋租赁备

案手续。房屋承租人应当协助房屋出租人办理房屋租赁备案手

续”。

四、财务问题：1.审计报告未体现固定资产；2.部分业务

以现金支付，未使用法定票据；3.未按规定提取发展基金。

五、未提交缴纳教职工社保的证明材料，不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（2018 修正）第三十一条规定：民

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、福利待遇和其他合法权益，

并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。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：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41 号）

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民办教育促

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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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、教育教学质量低

下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；

（七）违反国家规定聘任、解聘教师，或者未依法保障教

职工待遇的；

（十一）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、编制

财务会计报告，财务、资产管理混乱，或者违反法律、法规增

加收费项目、提高收费标准的；

二、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（卫生部 教育部

令第 76 号）

第十九条 托幼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卫生行政部门

责令限期改正，通报批评；逾期不改的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

的，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：

（五）未严格按照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》开

展卫生保健工作的。

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处理结果通报教育行政部门，教

育行政部门将其作为托幼机构分级定类管理和质量评估的依

据。

三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（民政部令第 27 号）

第八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

改正，情节轻微的，确定为“年检基本合格”；情节严重的，

确定为“年检不合格”：



- 5 -

（九）财务制度不健全，资金来源和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；

综上所述，海口市春笋幼儿园 2021 年度综合年度核验结果

为不合格（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年检不合格；卫生保健合格证

年检不合格；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年检不合格）。

此复。

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3 年 1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，海口市龙华区妇幼保健所，

海口市龙华区民政局，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，

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。


